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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 
試題評析 
今年高考保險學考題靈活變化並具有實務應用鑑別度。其中第一題的應用範圍屬近年來少見的險種，考生

須前後融會貫通來組織說明，較易獲得高分。第四題的保資型保險，已於考前強調其重要性，出題方式是意料

之中的考題類型。至於第二題與第三題則屬傳統型考題，已於考前預測是重點考題範圍，只要掌握關鍵概念，

是容易發揮的考題。 

綜合而言，考生應普遍可以有不錯的得分。一般考生應可得50-60分，程度佳者可得75-85分。 

 

一、基於風險管理之概念，設一營造承包商某工地的建案應如何作好完善的保險規劃？（25分） 

答： 
(一)營造承包商承包工地建案可能面臨的風險，可分以下三大類危險： 

1.人身危險：即承包商雇主與受雇人及可能經過建案工地之他人，其所面臨之身體受傷或死亡等危險。 

2.財產危險：即建案本身興建過程中可能遭受之材料與成品的毀損滅失等危險。 

3.責任危險：即使用或管理建案萬一發生意外事故，導致第三人之身體傷害、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且受賠償請求之危險。 

(二)就上述危險分別可以藉由保險將其面臨之風險移轉，其可以進行之保險規劃如下： 

1.人壽保險之死亡保險（終身壽險或定期壽險）： 

以參與建案之受雇人為被保險人，訂立死亡保險契約；可選擇以本人保險契約或他人保險契約方式為

之。若考量顧及預算負擔，亦可以選擇以雇主責任保險來替代。 

2.營造工程綜合保險：包括營造工程綜合損失險及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1)營造工程綜合損失險：採承保危險概括式的綜合保險，凡保險標的所在的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

不可預料及突發的意外事故，致有毀損滅失需予修復或重置時，除保險單載明

為不保者外，均予以理賠。 

(2)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即承保被保險人因營建承保工程所在的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發生意

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財物受有損害，負有賠償責任而受

賠償請求時，由保險人予以理賠。 

 
【參考資料】保險學講義第四回第9章。 

 
二、何謂保險利益？保險契約於訂立時與損失理賠時對於保險利益之存在與大小有何關聯？此外，

倘因保險標的物之轉讓與他人而致保險利益之變動，試問對於保險契約效力有何影響？（25

分） 

答： 
(一)保險利益：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因具有利害關係而得以享有的合法經濟利益，即針對投保

客體/保險標的所存在之利害關係，此種利益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受損，因保險事故未發生而繼續

持有。 

(二)保險契約訂立與損失理賠時，對保險利益之存在與大小的關聯： 

 契約訂立時 損失理賠時 

財產保險 1.於訂約時須概括存在或可得確定，保險人

始可能接受。 

2.若屬於定值保險契約者，則於訂約時事先

約定保險價額於契約中的保險契約。由於

保險標的物的價值已事先加以確定，故在

保險標的發生全部損失時，保險人無須再

1.保險事故發生時須存在保險利益；若非如

此，則無損失可言。 

2.屬於不定值保險契約者，事故發生之損失

評價，以「實際損失」為保險利益之賠償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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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估計，依照契約所載的價值全部賠付

即可。 

人身保險 1.保險利益於保險契約訂立時必須存在。 

2.壽險因屬定額契約，故於訂約時即事先約

定保險金額於契約中。 

當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即保險契約之約

定，依照契約所載的金額給付。 

(三)因保險標的讓與他人致保險利益之變動，對保險契約效力之影響： 

 財產保險 人身保險 

買賣或 

贈與轉讓 

保險標的所有權的移轉，除契約另有訂定

外，保險利益隨其移轉，保險契約仍為受

讓人的利益而存在。 

無法轉讓 

繼承 保險利益原則上因繼承而移轉於繼承人。 無法繼承 

破產 要保人破產時，其財產移轉於破產管理

人，以分配於破產債權人，此時保險契約

仍為破產債權人而存在。 

仍為受益人的利益存在。 

 
【參考資料】保險學講義第二回第4章。 

 

三、何謂保險代位求償權？如遇有以下情形實務上應如何處理：（25分） 

(一)強制汽車責任保險被保險汽車事故致路人受傷送醫治療，醫院申請全民健保理賠其醫療費

用負擔後，試問本案有無涉及保險代位求償權？ 

(二)金融業投保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嗣因被保證員工之不法行為而造成現金損失，保險人負責理

賠該損失後，試問本案有無涉及保險代位求償權？ 

答： 
保險代位求償權：指保險人於給付保險金後，即可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的損失賠償請求權。當被保險

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的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時，保險人得於

給付賠償金額後，代位行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的損失賠償請求權，但其所代位請求的數

額，以不超過保險人賠償的保險金為限。 

(一)強制汽車責任保險：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如受全民健保給付，全民健保之保險人可由中央健康保險局向汽車強制保險保險人行

使代位求償權。依據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施行細則規定，受害人經全民健康保險提供醫療給付者，全民健

康保險之保險人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得向本保險之保險人代位請求該項給付。同時，全

民健保對強制保險之保險人行使代位權之權利，以傷害醫療給付總額扣除已先行給付受害人金額後之餘額

為限。 

(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由於代位求償的發生，必須由於第三人的行為所致，使保險標的物遭受損失，被保險人對此第三人造成的

損失負有賠償請求權，此項權利因保險金給付而移轉於保險人。然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為因員工不誠實行

為所致被保險人損害，由於員工為被保險人的受僱人，屬經濟上共同利害關係時，保險人無代位求償權；

但損失係由於受僱人故意所致者，保險人將得據以提出抗辯，即行使代位求償權。 

 

【參考資料】保險學講義第二回第4章、第四回第9章。 

 

四、何謂投資型保險？試問此種商品設計之基本架構如何？（25分） 

答： 
(一)投資型保險：為對抗通貨膨脹的壽險商品，發揮長期性保障功能。是由保單持有人自行承擔投資風險，並

可同時滿足保障與投資需求的壽險商品。其特點包括： 

1.提供被保險人死亡或生存之保險保障。 

2.要保人所繳保費依約定方式扣除保險人各項費用，並依要保人同意或指定之投資分配方式置於分離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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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分離帳戶與保險人之其他資產分開設置，單獨管理。 

4.分離帳戶之資產所產生之投資淨收益或損失均應由要保人直接承擔，但依保單約定，由保險人部分承擔

投資損益風險者，不在此限。 

5.保險人應定期對分離帳戶之資產加以評價，並依保單約定之方式計算，及通知要保人其於分離帳戶內受

益之資產價值。 

6.分離帳戶資產之運用，應與要保人同意或指定之投資工具及標的相符，不得挪用或購買非要保人指定之

投資標的。 

(二)投資型保險商品設計的基本架構： 

 

 

 

 

 

 

 

 

 

 

 

 

 

 

 

純保費(保險成本) 附加費用(前置費用)

普通帳戶

投資於保單所聯結之投資

標的，例如共同基金 

保障功能 投資功能

分離帳戶 
(保單帳戶價值) 

保險費

 
 

【參考資料】保險學講義第三回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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